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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对

外发布的《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3 

目录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 4 

第二章 发行人 2019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 9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13 

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 14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15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 16 

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 17 

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 18 

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19 

第十章 其他事项..................................................................................................................... 23 

 

  



4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Fujian Energy Group Co., Ltd 

二、 获准文件和获准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98 号”文核

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18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6 日，发行人成

功发行 10 亿元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8 闽能 01”，以下称“本期债

券”）。 

三、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3、债券期限：3 年。 

4、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定价流程：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簿记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债券

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

券最终发行票面利率为 4.60%。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

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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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3 日。 

9、付息日：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13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兑付日：2021 年 7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 

11、利息登记日：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付息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期债

券利息登记日。 

12、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利息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

乘积。 

14、本金兑付金额：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 

15、债权登记日：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日期。 

16、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7、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将在监管银行开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及本息偿付。 

18、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9、牵头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簿记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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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询价配售的方式公

开发行。 

24、发行对象：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并

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

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5、配售规则：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6、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建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7、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有息债

务等。 

28、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债券主体评级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

按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29、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19 年内按照《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

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

的执行情况。 

1、定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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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期债券发行成功后，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

权益，国泰君安证券每月以邮件形式向发行人发送提请做好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

工作的相关函件，要求发行人对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要求、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约定的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进行排查。 

2、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根据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国泰君安证券于每年

度 6 月 30 日前披露上一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3、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期债券发行以来，国泰君安证券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并对发行人发生的

重大事项及时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初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

券已披露临时受托管理报告情况如下： 

时间 发行人重大事项 公告名称 

2019-04-22 
子公司重大仲裁执行

进展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一） 

2019-04-26 新增合并范围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二） 

2019-04-26 
变更债券信息披露负

责人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三） 

2019-05-08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末净资产

40%；子公司涉及重

大诉讼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四） 

2019-07-19 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五） 

2019-08-29 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六） 

2019-08-30 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七） 

2019-11-20 子公司涉及重大仲裁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19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八） 

2020-01-16 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20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一） 

2020-03-25 变更中介机构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20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二） 

2020-04-29 
延迟披露 2019 年年度

报告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20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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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1 

子公司涉及重大诉

讼、仲裁及其相关进

展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20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四） 

2020-06-01 
子公司资产评估及债

券股事项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2020 年公司债券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五） 

 

  



9 

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Fujian Energy Group Co., Ltd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省府路一号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75 号福建外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林金本 

信息披露负责人：卢范经 

电话：0591-87559899 

传真：0591-87550033 

电子信箱：lufj@fjnyjt.com 

成立日期：1998 年 4 月 1 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0035922677 

主营业务：对能源、矿产品、金属矿、非金属矿、建筑、房地产、港口、民

爆化工、酒店、旅游、金融(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药品、贸易、环境保护、

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水泥包装的投资、

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

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对外贸易。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福建省国资委下属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涉及煤炭、电力、港口物

流及商品贸易、石油化工、水泥建材、建筑施工及房地产、旅游酒店服务和金融

等行业。2019 年度，发行人各业务版块经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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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发行人业务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1、主营业务小计 4,794,715.95 4,134,726.34 13.76% 6,867,696.06 6,189,561.73 9.87% 

煤炭生产企业 123,435.06 87,518.82 29.10% 151,693.08 100,417.53 33.80% 

电力生产企业 984,430.48 779,698.40 20.80% 929,440.98 752,251.14 19.06% 

港口物流商贸企业 353,044.50 326,780.78 7.44% 1,090,145.18 1,067,911.74 2.04% 

石化集团企业和化

工生产企业 
2,564,469.05 2,359,979.83 7.97% 3,877,055.11 3,665,290.81 5.46% 

水泥建材生产企业 371,123.97 261,499.25 29.54% 368,447.54 253,292.70 31.25% 

建筑施工及房地产 331,673.56 274,912.31 17.11% 369,977.51 298,079.84 19.43% 

旅游酒店服务 10,143.11 3,139.05 69.05% 9,828.51 2,421.13 75.37% 

期货、融资租赁等 16,389.44 7,806.07 52.37% 25,308.56 12,632.73 50.09% 

其他 40,006.79 33,391.82 16.53% 45,799.61 37,264.11 18.64% 

2、其他业务小计 72,544.69 29,812.38 58.90% 56,858.04 28,222.31 50.36% 

让售材料收入 9,868.22 8,021.88 18.71% 6,750.66 6,742.11 0.13% 

租金收入 7,736.57 1,539.44 80.10% 5,752.60 942.08 83.62% 

转供电、水收入 4,907.99 3,386.73 31.00% 2,000.87 1,366.76 31.69% 

物流、运输收入 1,035.94 382.61 63.07% 296.76 305.73 -3.02% 

煤炭贸易收入 3,298.89 1,994.39 39.54% 9,474.84 4,245.82 55.19% 

其他 45,697.09 14,487.35 68.30% 32,582.31 14,619.81 55.13% 

合计 4,867,260.65 4,164,538.72 14.44% 6,924,554.10 6,217,784.04 10.21% 

发行人目前收入主要来源于石油化工、电力供应、煤炭生产、港口商贸物流、

建筑施工及房地产、水泥建材生产和金融等板块。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6.73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29.71%，主要系石油化工板块、港口物流商贸

板块收入下降所致。其中，石油化工板块收入较上年度减少 131.26 亿元，降幅为

33.86%，主要系受报告期石化行业自身影响，石油化工品价格下降导致；港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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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商贸板块收入较上年度减少 73.71 亿元，降幅为 67.61%，主要系发行人商贸业

务收缩所致。 

2019 年度，发行人营业成本为 416.45 亿元，较上年减少 205.32 亿元，降幅

为 33.02%，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下降同比降低。 

2019 年度，发行人营业毛利率为 14.44%，较上年度增加 4.23%，主要系石

油化工板块、港口物流商贸板块毛利率提升所致。其中石油化工板块毛利率水平

上升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成本管控及压缩部分毛利率较低的业务使得该板块整

体毛利率有所上升；港口物流商贸板块毛利率水平提升，主要是报告期战略调整，

减少了部分风险较大、毛利率较低的商贸业务所致。  

三、 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状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总资产 1,309.85 1,333.88 -1.80% 

总负债 849.48 791.65 7.30% 

净资产 460.38 542.23 -15.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45 193.45 9.30%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6.73 692.46 -29.71% 

营业成本 416.45 621.78 -33.02% 

利润总额 69.68 17.39 300.69% 

净利润 50.18 12.90 288.9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7 10.88 70.68%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0 57.49 -34.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74 -24.65 -32.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 -27.85 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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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1,309.85.亿元，较 2018 年末减少了 24.03

亿元，降幅为 1.80%；总负债为 849.48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57.83 亿元，增

幅为 7.30%；净资产为 460.38 亿元，较 2018 年末减少了 81.85 亿元，降幅为

15.10%，主要系报告期内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启动

上市准备工作，聘请福建中兴评估对福海创公司全体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由

于再次评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7.11 亿元所致。总体而言，报告期发行人总资产、

总负债变动不大，净资产因子公司资产评估事宜略有下降。 

2019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486.73 亿元，较 2018 年度减少 205.73 亿元，

降幅为 29.71%，主要系石油化工板块、港口物流商贸板块收入下降所致；营业

成本为 416.45 亿元，较 2018 年度减少 205.33 亿元，降幅为 33.02%，营业成本

随营业收入的下降同比降低；利润总额为 69.68 亿元，较 2018 年度增加 52.29 亿

元，增幅为 300.69%，主要系发行人下属子公司福海创因债转股取得债务重组利

得等导致当年利润总额 42.60 亿元，发行人下属建材控股水泥价量齐升导致利润

增长；子公司福能股份经营效益上升导致利润增加等所致；净利润为 50.18亿元，

较 2018 年度增加 37.28 亿元，增幅为 288.9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57 亿元，较 2018 年度增加 7.69 亿元，增幅为 70.68%，发行人净利润和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福能股份、建材控股等盈利状况良

好，净利润实现增长，及权属子公司福海创公司 2019 年因债转股等事项实现净

利润 31.89 亿元等所致。 

2019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7.40 亿元，较 2018 年

度减少 20.09 亿元，降幅为 34.95%，主要是受石化产业部分石化产品价格下降影

响发行人子公司石化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减少 12.49 亿元，子公司煤

电股份减少 3.1 亿等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2.74 亿元，较 2018

年度减少 7.75 亿元，降幅为 32.82%，主要系子公司石化集团收到的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38 亿元，

较 2018 年度增加 22.47 亿元，增幅为 80.68%，主要系报告期到期债务较上年同

期减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降低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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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已按照相关规定

签署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10 亿元，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

金已汇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

公司债务。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已使用 10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后已全部用于偿

还有息债务，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承诺使用用途 实际使用用途 募集资金总额 已使用金额 

偿还公司债务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

债务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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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019 年内发行人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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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本期债券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 

  



16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8 年 7 月 13 日。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7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1 年 7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已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完成首年度利息支付。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9 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

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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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发行人保证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

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若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

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进行追索，包括采取加速清偿或其他可行的救济措施。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按时兑付

本金，将对后续偿债措施作出安排，并及时通知债券持有人。本期债券的后续措

施安排包括但不限于：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19 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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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出具的《福建省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跟踪评级

报告（2019 年）》，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 AAA。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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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比上年增减 

对外担保 1.43 1.43 0.00 

2019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未超过公司 2019 年末净资产的 30%。 

二、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根据发行人已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临时公告，截至 2019 年年度

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案件情况 进展情况 涉及金额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影响 

临时公告披

露日期 

福能租赁公司湖北

猛狮项目融资租赁

合同案件 

已裁决。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

报披露日，福能租赁公司福能

（漳州）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已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人

进入重整程序。 

37,121.84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 年 8 月

22 日、2019

年 11 月 13

日 

福能租赁公司融安

医院融资租赁合同

案件 

已裁决。并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

事裁定书（（2019）闽 02 民特

350 号），裁定驳回融安县人民

医院的申请。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受理福建福能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强制执

行。 

5,244.79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 年 7 月

12 日、2020

年 1 月 9 日 

福能租赁公司与四

方置业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仲裁进

展 

被执行人办理《融资性售后回

租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权属登

记手续,并承担全部因此发生的

税费。福能租赁公司获得了上

述物业的全部产权证明。 

10,220.10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 年 4 月

15 日 

联美集团及其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

定持续还款中。 

14,400.00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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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能电料公司与云

南曲靖钢铁集团双

友钢铁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 

高院已判决。发行人子公司已

胜诉。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2018 年 12 月 16

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终止本次执行的《执行裁定

书》。双友公司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三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裁定

追加云南曲靖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双友公司的股东）作为被

执行人。2020 年 2 月 25 日，云

南曲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起

执行异议之诉，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露日，三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 

11,720.23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8 年 2 月

12 日 

福能电料公司与宁

波市镇海江浩贸易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 

厦门仲裁委已作出仲裁，发行

人子公司胜诉（裁），已申请

执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终

结本次执行。 

25,299.33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7 年 8 月

28 日 

福能电料公司与张

家港保税区鑫东鸣

贸易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 

厦门仲裁委已作出仲裁，发行

人子公司胜诉（裁），已申请

执行。苏州市张家港市人民法

院终结本次执行。 

40,821.27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7 年 8 月

28 日 

福能电料公司与宁

夏申银特钢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 

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法院

裁定终结执行并解除股权冻

结，被执行人按照执行和解协

议持续还款中。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露日，福建省福

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共计收到

款项 3001 万元。 

6,777.09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7 年 6 月

16 日 

福能电料公司与广

东中煤进出口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 

已起诉。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

报披露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尚未开庭审理该案。 

14,181.83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20 年 5 月

25 日 

福建石化集团华南

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与福建铁路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已起诉。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

报披露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尚未开庭审理该案。 

6,363.50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8-27、

2020-5-25 

福建省福化工贸股

份有限公司与福建

已起诉。福州中院作出驳回福

建省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起诉的

裁定。 

5,425.00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8-27、

20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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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纠纷 

腾龙芳烃（漳州）

有限公司与中国建

筑第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受理。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露日，本案尚未

开庭审理。 

8,995.98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福化工贸与四川交

投供应链科技有限

公司等合同纠纷 

已起诉。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

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福建省福

化工贸股份有限公司败诉。福

建省福化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已

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上

诉。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

露日，四川省高级人民尚未裁

判。 

6,089.20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020-5-25 

福化工贸与厦门海

峡供应链发展有限

公司案件 

已起诉。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开庭审理。2019 年 9 月 2 日，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

厦门海峡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福建省福化工贸股

份有限公司胜诉，厦门海峡供

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已提起上

诉。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

露日，福建省高院尚未开庭审

理。 

5,872.46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020-5-25 

腾龙芳烃（漳州）

有限公司与北京华

福工程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2018 年 12 月双方已调解结案，

截至报告披露日，调解金额已

全部支付完毕，案件终结。 

8,962.93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020-5-25 

腾龙芳烃（漳州）

有限公司保险合同

纠纷 

已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双方

均上诉至最高院，最高院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开庭审理。后

经最高院电话协调，双方达成

一致调解方案、签订调解协

议。  

14,218.46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020-5-25 

腾龙芳烃（漳州）

有限公司与中国建

筑第二工程局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受理。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露日，本案尚未

开庭审理。 

8,995.98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2 

翔鹭石化（漳州）

有限公司与中交烟

台环保疏浚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二审已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开庭审理。截

至发行人 2019 年年报披露日，

最高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 

本 诉 ：

7,178.35； 

反诉：

4,111.995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星誉化工（漳州）

有限公司与山东高

速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等诉中财产保全

损害责任纠纷 

再审中。截至发行人 2019 年年

报披露日，最高人民法院尚未

作出裁判。 

5,133.69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020-5-25 

漳州古雷海腾码头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山东港湾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码头建

造合同纠纷 

二审上诉后撤回。达成和解。 5,077.20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无重大

不利影响。 

2019-4-29、

2020-5-25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由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2 月 24 日经发行人董事会研究决定

改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 年、2020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并报请福建省国资委备案，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签订了相关业务约

定书。 

本期债券评级机构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由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变更为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原因系中诚信国际自 2020 年 2 月 25 日起获

得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格，其全资子公司中诚信证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

由中诚信国际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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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的其他重大事项主要如下： 

表：公司涉及的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类型 
临时公告披

露日期 
主要内容 

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的影响 

债券信息披露负

责人变更 
2019-4-22 

发行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要求变更公司债券信息披露负责人。

发行人存续期债券信息披露负责人由林中先

生和邓婧雯女士变更为卢范经先生。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偿债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其他事项 2019-4-22 

发行人子公司福建石化将福建福化古雷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根据古雷石化

公司《2018 年审计报告》：年末资产总额

446 亿元，负债总额 174 亿元，净资产 272 亿

元，本年营业总收入 97 亿元，本年利润总额

3.83 亿元。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偿债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发行人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四十 

2019-4-26 
发行人 2018 年末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四十。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偿债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中介机构变更 2020-3-17 

因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改聘请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2019

年、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偿债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其他事项 2020-4-23 
受疫情影响，发行人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

告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偿债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其他事项 2020-5-25 

发行人子公司福建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资产评估及债转股事项，福海创公

司因再次评估而计提减值准备和确认重组利

得，两者属于同一事项引起的会计处理，该

事项合计产生盈利，未造成福海创公司重大

亏损。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偿债能力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

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应披露的信息及时予以披露，并相应的出具了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对相关事项

做出独立投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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